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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在使用土地作社區用途時，會審慎考慮社區發展、人口

特徵和地區居民的需求，包括使用政府設施、社區服務等的需

要，以平衡各方訴求及妥善分配土地資源。根據現行機制，政府

相關部門(例如民政事務總署、社會福利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

等部門)可按其運作需要及地區社區服務設施情況決定應否在區

內增設或重置一些需搬遷的社區設施，並會向有關部門(例如規

劃署)提出土地需求，以配合區內整體社區服務及用地的發展。

而有關政府設施的倡議部門，亦會就其發展項目諮詢相關部門，

並在有需要時考慮加入其他社區/福利設施，以確保充分利用土

地資源。除此以外，政府產業署會協助各政府部門物色合適物

業，以支援其運作。就重置地區設施及搬遷政府辦公室的計劃，

若有關計劃對區內或附近居民帶來影響，民政事務處會與主事部

門協調就有關計劃作地區諮詢。 

 

至 於 政 府 的 自 置 物 業，主 要 是 為 各 政 府 部 門 提 供 辦 公 地 方 或

作 公 共 設 施 之 用。政 府 的 政 策 是 盡 量 使 用 自 置 物 業，及 減 少 租 用

私 人 物 業，以 節 省 租 金 支 出，並 提 供 長 期 及 穩 定 的 辦 公 地 方 和 設

施 給 政 府 部 門 使 用 及 服 務 市 民。倘 若 有 政 府 物 業 騰 空，政 府 會 按

現 行 政 府產業政策先 把 騰 空 的 地 方 編 配 予 合 適 的 政 府 部 門，包 括

重 置 目 前 租 用 私 人 物 業 的 政 府 辦 公 室，以 及 因 不 同 原 因 而 需 重 置

的 部 門 或 提 供 新 增 服 務 或 設 施 的 部 門 使 用。倘 未 能 找 到 合 適 的 政

府 用 戶，我 們 會 研 究 將 有 關 物 業 以 商 業 模 式 租 賃、出 售 或 作 其 他

用 途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
  一般而言，政府產業署負責編配轄下的政府聯用辦公大樓給

各政府部門作一般寫字樓之用，而各區的社區設施則由政府各相

關部門因應地區的需要共同規劃負責提供。在審 視 部 門 申 請 使 用

政 府 物 業 以重置或提供新增辦公室和設施時，政府會仔細考慮多

項因素，包 括 部 門 所 需 的 辦 公 室 面 積、使 用 的 時 間 表、用 途、地

域要求、成 本 效 益、交通方便程度，以及對提供公眾服務的影響

等 ， 以 確 保 善 用 政 府 的 產 業 資 源 及 為 市 民 提 供 利 便 的 服 務 。  

 

  倘若政府需重置地區的設施或興建政府聯用辦公大樓以重

置政府辦公室，相關政府部門會諮詢當區區議會意見，以下列舉

例子以作說明及供議員作參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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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程項目 負責部門 備註 

1. 改建金巴

利街街市 

入境事務處  入境事務處曾在 2012 年 7

月，就建議將已關閉的金巴

利街街市改建，以重置受

興建中九龍幹線而需搬遷

的入境事務處西九龍辦事

處及九龍出生登記處，諮詢

油尖旺區議會轄下的社區

建設委員會，並獲委員會支

持，認為將金巴利街街市改

作為入境事務處新辦事處

能善用政府產業資源，並要

求入境處加快改建工程進

度。 

 此物業原是專門興建作為

街市，而非用作舉辦社區活

動的地方；因此，改建作入

境事務處新辦事處後，不會

減少該區現時舉辦社區活

動的空間。 

 
2. 興建長沙

灣政府合

署（主要

用以重置

前廣東道

政府合署

的部門） 

政府產業署  前廣東道政府合署主要原

用作一般政府辦公室，因進

行 興 建 鐵 路 計 劃 而 需 拆

卸，大部分受影響的政府部

門的工作，並無地域需要而

必須於油尖旺區重置，因此

已安排在 2000 年遷往長沙

灣政府合署，繼續為公眾提

供 服 務 。 有 關 安 排 曾 於

1996 年 4 月諮詢深水埗區

議會意見，並獲得支持。 

 




